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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開槍等語；而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前雖出具彈

道重建報告，惟就本署函詢黎姓民眾於張姓員警開槍時 

，其駕駛之車輛係前進或倒退中一節，表示無法認定。

承辦檢察官遂依據黎姓民眾車輛在案發現場之排擋位

置在倒退檔，另勘驗張姓員警所提供西門捷運站附近監

視器錄影光碟，呈現「黎姓民眾車輛撞擊中華路與成都

路交叉口之石製阻車擋而無法前進後，張姓員警即快跑

至該車右前方…黎姓民眾所駕駛之自小客車倒車，張姓

員警以持槍姿勢向黎姓民眾方向趨近」等影像，基於上

述調查結果，認為張姓員警辯稱黎姓民眾當時駕車「向

前」其衝撞乙節，與相關事證所呈現之客觀事實有所扞

挌，認相關證據顯示之客觀情狀與張姓員警主張之「急

迫」情形有極大落差，始認定其所辯不可採，是上述評

論未觀全貌，即指摘本署檢察官「書生之見」、「坐在辦

公桌即可決定資深員警用槍不妥」等節，完全與事實不

符。 

三、 至於上述評論以 105 年 4 月 28 日丁姓女嫌面對警方盤

查，在桃園夜市逃避追緝而高速倒車撞死賴姓女童，而

引導出「面對一個想要倒車逃逸的嫌疑犯真的沒有急迫

性？」之結論，惟查本案黎姓民眾駛入西門町鬧區之過

程已如上述，其客觀情形與該桃園地區案例有所不同，

難比附援引。再本署檢察官查證張姓員警堅稱之辯解恐

無依據後，上述評論卻改為主張「倒車逃逸的嫌疑犯也

很危險」等情，是張姓員警上開所辯（向前衝撞）是否

與實情相符？若其又變異前詞（倒車逃逸者也行危險），

是該員警當時對於「急迫情形有無」之判斷，恐有失準，

上述評論先以片面主張為立論基確，又未確認事實，遽

予主張「倒車的也很危險」，有失客觀，以此指摘檢察

官認事用法有所違失，顯然有誤。 

四、 依上所述，本署就判斷警方在第一線執法是否達「客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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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理標準」，均對於警方之裁量給予最大之尊重，向來

支持警方公權力之正當行使，並不吝宣示公權力之正當

行使不容挑戰之態度；且承辦檢察官就本案竭盡手段、

詳加查證後，始提起公訴，態度審慎；首揭評論既以片

面主張為基礎，又未確認事實，遽指摘本署檢察官，恐

無助於日後審判之真實發現，故本署就與實情有所出入

之部分，特此澄清，以正視聽。 

 


